
 

附件 1： 

山东省部门统计工作规范化考核项目及其主要内容  

考核

项目 
主  要  内  容  

组织

领导 

1．有分管统计工作的领导  

2．把统计工作的发展纳入部门事业发展规划  

3．将统计工作经费作为专项列入部门经费计划  

4．制定本部门统计工作管理办法，内容包括：  

（1）统计调查项目  

（2）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 

（3）统计资料  

（4）统计数字质量检查评估  

（5）统计资料归档及保密  

（6）统计信息化  

（7）统计检查监督  

（8）统计工作评比和考核  

5．组织指导本部门及其管辖系统内企业事业组织的统计工作  

统 

计 

机 

构 

和 

统 

计 

人 

员 

1．设立或指定综合统计机构，指定综合统计负责人，履行综合统计职能  

2．配备专职综合统计人员和必要的计算机专业人员，根据需要在其它内部

职能机构中配备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，兼职统计人员应以统计工作为主

3．统计人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，掌握必要的统计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操作 

   技能，具有组织开展统计调查、对统计数据进行加工、整理及分析的 

   能力 



 

考核

项目 
主  要  内  容  

统  

计  

机  

构  

和  

统  

计  

人  

员  

4．统计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 

5．统计负责人和统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，原则上 2年不变动  

6．组织学习宣传统计法律法规 

7．定期组织统计执法检查，配备 2 名以上持有国家统计局《统计执法检查

证》的统计执法检查员  

8．统计人员（含计算机人员）每年参加必要的短期脱产培训  

9．组织统计人员参加职称评定、统计教育和统计科研  

10．按要求参加省统计局组织的统计工作会议  

统计

调查 

1．统计调查项目的制定具有必要性、可行性和科学性  

2．统计调查项目的设计符合完整、科学、规范的要求，调查频率适当  

3．统计调查项目按规定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  

4．报批统计调查项目所需的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  

5．统计调查项目向省统计局报批之前，经本部门综合统计机构审核协调 、

办公会通过 

6．已审批的统计调查项目按要求及时印发、抄送、存档（包括部门综合统

计机构的存档和省统计局的存档）  

7．合法统计调查表的右上角标明法定标志  

8．未布置非法统计调查、未私自使用其它部门制发的统计调查表  

9．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度  

10．统计报表内容完整（含按要求应附加的文字说明）、字迹清晰、工整，

盖有公章及有关人员签名  



 

考核

项目 
主  要  内  容  

统计

资料 

1．统一管理本部门的统计资料  

2．定期公布的部门统计数据及时报省统计局备案  

3．与省统计局重复的部门统计数据，以省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为准  

4．与省统计局有交叉的统计数据，与省统计局协商同意  

5．重要的部门统计数据，与省统计局协商同意  

6．涉及本地区某一方面或某一行业的经济总量数据，与省统计局协商同意 

7．按规定的内容、时间和方式及时向省统计局报送有关定期基本统计资料、

财务资料和年度综合统计资料  

8．统计资料立档归卷、保存完整、交接手续完善  

9．开展统计分析、统计预测、统计咨询和统计监督  

10．严格遵守《统计法》和《保密法》中有关统计资料保密的规定  

统  

计  

工  

作  

信  

息  

化  

1．统计人员每人一台计算机  

2．统计人员每人一个电子邮箱  

3．建立部门统计数据库  

5．建立统计调查单位名录库  

6．实现统计数据的汇总、整理、存储、应用、管理的现代化  

7．实现统计数据的网上传输  

8．实现电话直拨  

9．设置专职或兼职微机人员  

10．在本部门网站上设立统计网页、统计专栏提供信息服务并及时更新  

 


